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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法学会能源法研究会文件 

  能源法会〔2014〕7号 

  关于举办2014能源法年会暨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 

 

各有关单位、各位理事、会员及专家： 

 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中国法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

大会部署，推动法治中国与能源法治建设，繁荣能源法研究与交流合作，加强能源法研究

会自身建设，更好地为会员(单位)服务、为能源行业(企业)法律事务发展服务，中国法学

会能源法研究会决定于今年8月19-21日在北京举办2014能源法年会，同时召开会员代表大

会，完成能源法研究会换届改选。 

  会议有关事项如下： 

  一、年会议题 

  1.会议主题：改革创新·转型发展·法治能源 

  2.主要专题： 

  (1) 能源生产与消费方式变革的法律制度创新; 

  (2) 能源行业深化改革的法律保障和路径选择; 

  (3) 推进雾霾治理所需的能源法与环保法合力; 

  (4) 能源法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与分析探讨;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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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5) 改革转型发展中的能源企业法务制度创新。 

  年会将以大会交流和专题研讨等形式进行发言与讨论。 

  二、主要内容 

  1.邀请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、国务院法制办、环保部、国家能源局和中国法学会有关

领导讲话; 

  2.年会论文交流、专题研讨; 

  3.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等。 

  三、时间地点 

  1. 会议时间：2014年8月19-21日(周二至周四);8月18日(周一)报到。 

  8月19-20日举办2014能源法年会，召开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及其理事会会议;21日组织

参观考察华能北京热电厂绿色环保、碳捕集与埋存(CCS)项目。 

  2. 会议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华能培训中心。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常兴庄264号。电话总

机：010-58386955 

  3. 培训中心联系人：王卓琍 

  010-58386992 13661234588 

  四、参会人员 

  会议规模100-120人。参会人员主要为： 

  1.中国法学会能源法研究会理事和会员; 

  2.能源企业和行业协会(总)法律顾问或法律(务)部门负责人; 

  3.高等院校、研究单位、实务机构及相关单位从事能源法研究会专家、学者和律师。 

  会议邀请有关立法机构、政府部门、中国法学会领导和本会高级顾问、顾问莅临会议

指导。 

  五、论文提交 

  1.热忱欢迎能源法专家、学者、参会代表就会议主题和主要专题提交论文，并请各位

理事在所涉及的领域协助组织有关论文。论文字数不超过8000字。请论文作者务必于8月1



日前提交word文档电子文本。 

  2. 经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审查通过的论文作为会议发言。会议发言论文作者应根据论文

内容制作PPT并在8月11日前提交。 

  会务资料组联系人：华东政法大学 

  朱星星 15201931480 904492723@qq.com 

  梁亚辉 13524425608 121771667@qq.com 

  3.论文格式请按以下规范提交。 

  (1)中文题目、内容摘要(200字以内)、关键词(5个以内)。 

  (2)标题目录：按一、(一)1.(1)依次排列。 

  (3)参考文献：请标明姓名、作品、出版社或杂志出版时间。 

  4.经学术委员会审查通过的论文将编入会刊《中国能源法研究报告2014》正式出版。 

  六、会议报名 

  参会代表请填写“2014能源法年会暨研究会代表大会报名表”(见附件1)，于7月25日

之前，以电子邮件或传真向会务秘书组报名。 

  会务秘书组联系人：能源法研究会秘书处 

  吕 越：010-82256141 18618228241 

  陈兴华：13681018881 

  传真电话：010-82236016 

  电子邮箱：energylaw @126.com (能源法研究会邮箱) 

  会议通知和报名表电子版请从中国能源法律网下载，网址为：

www.energylaw.org.cn。 

  七、其他事项 

  1. 本次会议由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协办。 

  2. 8月18日(周一)为会议报到日。全天在首都国际机场安排接机;乘坐火车的参会代表

请提前与会务秘书组联系，拟在二环沿线设1-2个集结点，安排集中乘车;自驾车的参会代



表，请自行到昌平华能培训中心报到;北京市内的参会代表最好自行前往报到，也可到二环

沿线的指定地点集中乘车前往报到。(公交乘车、自驾车见附件2、3) 

  3.会议费用：会议统一安排食宿，费用自理;会务资料费1800元。确定大会发言的论文

作者可以享受减半缴纳会务资料费的优惠。 

  4.鉴于本次年会期间召开的会员代表大会需进行换届改选，内容十分重要，请各位理

事(代表大会当然代表)除特殊情况经会长同意外务请拨冗参加，请其他个人会员尽可能参

会(参会会员亦为大会代表)。 

  附件1：2014能源法年会暨研究会代表大会报名表[点此下载] 

  附件2：乘车到华能培训中心路线 

  附件3：自驾车到华能培训中心示意图 

  中国法学会能源法研究会 

  二Ο一四年六月五日  

 

 

  附件2： 

  乘车到华能培训中心路线 

  方案一：(北京站) 

  北京站乘2号线地铁到崇文门站下――换乘5号线地铁(往天通苑方向)的终点站(天通苑

北站)下车;出地铁站后，乘公交车643、537、985路到马坊站下车――再走路30分钟到培训

中心(也可以从5号线地铁终点站打出租车到华能培训中心，预计50元左右)。 

  方案二：(北京西站) 

  北京西站乘地铁9号线在军事博物馆下车――换成1号线地铁到东单下车--再换乘5号线

地铁(往天通苑方向)的终点站(天通苑北站)下车;--同方案一黑体字 乘车。 

  方案三：(北京南站) 

  北京南站乘地铁4号线在宣武门站下车――换成2号线地铁到崇文门站下车--再换乘5号

线地铁(往天通苑方向)的终点站(天通苑北站)下车;--同方案一黑体字 乘车。 



  方案四：(乘公交车) 

  在二环路安定门乘430路到终点(东沙各庄)，转乘984、985、643、537路到马坊车站下

车，再走路30分钟到华能培训中心。 

  方案五：(集中乘会议车辆) 

  会务组拟在二环沿线设1-2个集结点，安排集中乘车。请提前与会务组联系。 

 

  附件3：自驾车到华能培训中心示意图 


